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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岳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之更正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山东海岳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发布了《山东海岳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告编号：2020-013），经事后审查发现，该公告的部分内容

需要更正，本公司现予以更正。 

一、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更正前 更正后 

第四十四条 公司下列交易事项，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一）一个会计年度内运用公司资金进行对外投

资或委托理财，累计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净资产的 30%的； 

（二）一个会计年度内运用公司资产进行资产抵

押，累计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0%的； 

（三）一个会计年度内收购、出售资产数额累计

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四）单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0%，一年内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 50%的其他交易； 

（五）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成交金额（提供担保

第四十四条 公司下列交易事项，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一）一个会计年度内运用公司资金进行对外投

资或委托理财，累计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净资产的 30%的； 

（二）一个会计年度内运用公司资产进行资产抵

押，累计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0%的； 

（三）一个会计年度内收购、出售资产数额累计

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四）单笔交易金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一年内累计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0%的其他交易； 

（五）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成交金额（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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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以上且超过

200万元的交易； 

（六）单笔贷款金额超过 500万元，一年内累计

贷款金额超过 1000万元的事项； 

（七）签订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交易额

在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50%以上的，与咨询服

务类业务相关的非投资类、非对外担保类的合同；签

订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交易额在公司最近经

审计净资产总额 100%以上的，与工程设备类业务相

关的非投资类、非对外担保类的合同。 

除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以上且超过

200万元的交易； 

（六）单笔贷款金额达到或超过 500万元，一年

内累计贷款金额达到或超过 1000万元的事项； 

（七）签订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交易额

在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50%以上的，与咨询服

务类业务相关的非投资类、非对外担保类的合同；签

订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交易额在公司最近经

审计净资产总额 100%以上的，与工程设备类业务相

关的非投资类、非对外担保类的合同。 

第一百二十条 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董事会就公司

发生的下列交易（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

的债务除外，关联交易不包括提供担保），在符合下

列标准之一时作出决议： 

（一）单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0%至50%（均含本数）之间，一年内累计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至50%（均含本数）

之间； 

（二）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成交金额在50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三）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成交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0.5%以上的交易，且超过50万

元； 

（四）单笔贷款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元，一年

内累计贷款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但单笔贷款不

超过 300万元的，由董事长批准； 

（五）签订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交易额

在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20%至 50%（均含本数）

之间的，与咨询服务类业务相关的非投资类、非对外

担保类的合同；签订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交

易额在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40%至 100%（均含

第一百二十条 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董事会就公司

发生的下列交易（受赠现金资产、单纯减免公司义务

的债务除外，关联交易不包括提供担保），在符合下

列标准之一时作出决议： 

（一）单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0%至50%（含10%）之间，一年内累计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至50%（含10%）之间； 

（二）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成交金额在50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三）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成交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0.5%以上的交易，且超过50万

元； 

（四）单笔贷款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一年内累

计贷款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但单笔贷款不超过

300万元的，由董事长批准； 

（五）签订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交易额

在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20%至 50%（含 20%）

之间的，与咨询服务类业务相关的非投资类、非对外

担保类的合同；签订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交

易额在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40%至 100%（含

40%）之间的，与工程设备类业务相关的非投资类、



                                                                       公告编号：2020-015 

 

 

本数）之间的，与工程设备类业务相关的非投资类、

非对外担保类的合同； 

（六）本章程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事项。 

非对外担保类的合同； 

（六）本章程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事项。 

第二百一十条 除另有注明外，本章程所称 “以

上”、 “以内”、“以下” “不超过”，都含本数； 

“不满”、“以外”、 “低于”、 “多于”、“超过”，

不含本数。 

第二百一十条 除另有注明外，本章程所称 “以

上”、 “以下”，都含本数； “不超过”、“低于”、 

“多于”、 “超过”，不含本数。 

 

二、其它相关说明：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章程公告在其它内容上未发生变化。对于上述更正事项

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山东海岳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7 日 


